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家長通告《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另行通告》 E112/2017號 
 

敬啓者﹕  

有關本校家長校董選舉的提名已於 2017 年 11 月 3 日截止，共收到兩份申報表。經審核
參選人資格，均確定為有效候選人。候選人名單如下：（按中文筆劃排序）          

1. 李淑儀女士  

2. 高俊銘先生  

    隨函附上候選人簡介資料，以供參閱。是次選舉目的是從兩位候選人中選出一位家長校
董(獲票數最多者)及一位替代家長校董(獲票數次多者)。 

以下是有關選舉日的投票安排：  

(1)  選舉投票  

   日期：2017年11月18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8:30 –中午12:00 

   地點：本校有蓋操場  

(2)  投票資格  

   所有本校現有學生的家長均符合資格投票（「家長」包括該學生的監護人及並非該學  

   生的家長或監護人，但實際管養該學生的人。） 

(3)  投票方法  

i. 請合資格投票的家長攜同  貴子弟的《學生手冊》及個人身份證到投票地點領取選票。 

ii. 收到選票後，請家長於適當方格內填上“”，然後把選票放入投票箱。 

iii. 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  

iv. 每位合資格投票的家長獲派選票一張(即使有多名子女現讀本校)； 

v. 若未能於指定投票時間內投票，作放棄投票處理。 

(4)  點票安排  

i. 投票結束後，隨即於會客室進行點票，歡迎家長出席見證點票工作。  

ii. 候選人可親自或授權一位家長負責監察點票工作，以示公正。 

iii.  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家長校董；得票次多者，當選替代家長校董。若有相同票，須 

 進行第二輪投票，日期另行通知。 

(5)  公佈結果  

選舉結果會透過學校網頁及家長通告發放。 

(6)  上訴機制  

i. 落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結果公佈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認可家教會提出上訴。 

ii. 認可家教會會邀請校長及不少於兩位法團校董會註冊校董組成上訴委員會，處理任 

 何對選舉結果的上訴。若上訴得值，須安排重選。 

iii. 上訴委員會會以公平、公正、公開及簡約原則處理上訴，其決定是最終的。 

  

請家長填妥回條於11月9日前交班主任辦理。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757 0322與選舉主任
李煥蓮副校長聯絡。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 
 

                   謹啟 
                                                               ( 王 彩 娣 ) 
2017年11月7日 
附件: 候選人資料簡介 
……………………………………………………………………………………………………………… 

家長回條                  E112/2017號 
（請於 11月 9日前把回條交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  貴校《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另行通告》內容。 

    此覆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2017年 11月   日 

班    別 ：        年級       班 

學生姓名 ：               (     ) 

家長簽署 ：                        



附件 

候選人資料簡介 

 

1.  李淑儀女士  
              

新一學年家長校董選舉即將到來，在過往的一年能參與家長校董，以家長的

角色提供意見給予學校參考。而校方也給家長平台在辦學團體裏溝通。我希望來

年能繼續代表家長與校董溝通，互相商討，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氣氛及環境。 

   

 

2. 高俊銘先生    
            

本人高俊銘，任職工程師，小女剛入讀一年級，希望成為家長校董，能夠了

解及協助學校落實校本管理。同時亦希望作為學校、家長與學生的溝通橋樑，發

揚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按著學校既定的辦學方針，參與決策，

促進學校的發展。 

 


